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的有关要求，同时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

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公司章程》 

条文 内容 条文 内容 

第 6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1,632,000 元。 第 6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2,448,000 元。 

第 18条 

以 2010 年 4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河南新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经 审 计 的 净 资 产 值 为

84,405,838.91元，折合的公司股本为 56,680,000

元，余额 27,725,838.91元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 

第 18 条 

以 2010 年 4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84,405,838.91 元，折合的

公司股本为 56,680,000 元，余额 27,725,838.91

元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 

第 19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1,632,000 股，均为普通股。 第 19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72,448,000股，均为普通股。 

第 82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

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

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

累积投票制。 

第 82 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

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

累积投票制。 

第 155

条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发生以下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

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0%；或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

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

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 

3、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

第 155

条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

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发生以下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现金支出：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或公司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

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20%。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公司章程》 

条文 内容 条文 内容 

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

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

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长结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

提出、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

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

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

式。 

2、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

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

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

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

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

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

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

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五）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外投资、收购

资产、购买设备等重大投资及现金支出，以及

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逐步扩大生产经营

规模，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促进公

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规划目标，

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3、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

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

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

利分配预案。 

4、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

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

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

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独立董事应

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

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利润分

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

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对现金

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

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在股东大会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 

2、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

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

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

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

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公司章程》 

条文 内容 条文 内容 

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

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

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

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

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五）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购买设备等重大投资及现金支出，

以及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逐步扩大生

产经营规模，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

促进公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

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